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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斌余案件的讨论是“舆论审判”吗？ 

看看这几天的人民网，笔者在新京报9月7日发表的《有必要判处王斌余死刑吗？》几天来在其《观点》栏目文章

中一直排行第一，绝大多数网友支持不对王斌余判处死刑，形成这种看法，是公众对王斌余杀人的原因、社会经

历综合考虑的结果，表达了社会正义的声音。正义是人们的一种内心感受，无法用逻辑推理来准确论证，公众舆

论是在具体案件中正义标准的最好说明。  
但是，相反的意见认为，社会同情影响司法会形成“舆论审判”，妨害司法独立，破坏我们刚刚起步的法治进程，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对“舆论审判”  存在一些误解。我们通常所说的防止“舆论审判”是针对事实是否成立

而言的，对于事实问题确实要理性，要尽量隔断公众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因为真相只有一个，法官不应当有自由

裁量权，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疑则从无，不因公众的影响而违背事实，把有判成无、把无判成有。  
但量刑则不一样，它是法官独立审判与社会公众的意愿相结合的产物。  
以美国量刑程序来看，之所以要把量刑程序分离出来，不仅是因为陪审团不懂适用法律的原因，还因为量刑时会

考虑包括犯罪人犯罪原因、身世、受教育状况、社区评价在内的“量刑调查报告”（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简称PSI ）；我国北京门头沟法院的“量刑引入社会评价”制度和青岛市法院实行的量刑前“人格调查制

度”都包括社区意见，事实上包括调查民意。陈兴良教授认为“人格调查制度可以先在未成年犯罪审判中试行，不

断地总结经验，逐渐完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推广到所有刑事案件。”   
在美国的死刑案件裁判中，无论被告人是否放弃陪审团的事实处理权利，在事实审理之后，都必须由陪审团决定

是否处以死刑。在所有案件中，无论是否有量刑答辩，在有罪裁决之后，只要是一级谋杀案件，必须进行加重还

是减轻刑罚的听证。在听证时，个人的经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犯罪时的特殊处境都应当加以考虑。听证的参

加人员和作证人员也不光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还包括“知道被告人的情况”（被告人的经历、处境等）的人，包

括同情和不同情被告人的人。这些人都对案件的量刑产生影响。  
在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的案件的审理中，有的专家指责最高法院对刘涌处以死刑是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结果，认

为这是不正当的司法。但是我认为，刘涌之死是舆论对量刑施加影响，而没有对事实是否成立施加影响，因为当

时的评论是建立在法院已经认定刘涌指使杀人的基础上。至于专家意见中所谓刑讯逼供而导致证据存疑的问题，

这是法官在事实认定时应当考虑的。如果有错，就错在法官应当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如果

（这要强调）法官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错，则在认定了杀人伤害事实成立的基础上，是否处以死时，舆论施加压

力、最高法院尊重民意，都是正确的。  
对专家的“舆论审判”导致刘涌处死刑的结果之说，我们还可以这样反问专家们：在刘涌案辩护过程中，辩护方组

织了由专家组成的论证会并向媒体发送材料，这样的论证会所形成的影响难道不是舆论审判吗？它甚至于比一般

公众的舆论的影响力更大。只不过专家舆论与民众舆论博弈的结果是最高法院尊重了普通民众的意愿而已。  
王斌余案件也是如此，公众的讨论是建立在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没有对事实问题这一由独立的法官自

由心证的问题提出质疑（当然民众也有权提出质疑，只不过法律应当设计合理的程序防止法官受到影响，如美国

的“封闭陪审团”、大陆法系国家的集中审理制度）。法院考虑他的犯罪原因和民众评价去量刑，是一种正当的做

法。在此案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法院是否进行了量刑调查、考虑了“社会评价”  的报道，因为量刑调查目前只是

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而且针对的对象也是未成年人犯罪。但是，在二审法院量刑时尊重民间的呼声，对王斌余

不处以死刑，也可以说是对目前我们缺乏量刑听证制度的一种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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